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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缘之外，谁来做我的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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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诱导老年人“套娃式”消费
起底“国学课”背后利益链 7版

日前，不少网友报料，父母沉迷网络“国学

课”。这些课程多打着“国学”“免费”等名义吸

引老年人，再巧立名目收取高昂费用。记者通

过采访，以还原“国学课”背后利益链。

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开庭
案件须厘清三大疑点 5版

这起“订婚强奸案”，撕开了性同意、彩礼

文化的裂痕。席某某是否有罪，吴某某是被害

还是算计，留待法庭裁决。公众期待的，不只是

判决书上的白纸黑字，更是社会观念的觉醒。

“中国首富”张一鸣：
软件工程师创业，靠算法“称王”3版

3月 27日，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及福布斯

富豪榜均显示，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成为中

国首富。张一鸣就像机器一样训练自己，精确

到每分每秒，用算法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驴子被雷劈”引发一场大生产运动
毛泽东：要洞悉群众的难言之隐 4版

1941年 6月 3日，延安固临一位农民拴在

木桩子上的驴子被雷劈死了，他又哭又闹并“咒

骂”领导人。毛泽东立刻指示相关部门，要搞清

楚老百姓的生活究竟遇到了哪些难题。

时论珠玑

近年来，人脸识别技术以“无感认证”
的优势迅速渗透至日常生活，从刷脸支付
到小区门禁，技术便利的背后暗藏隐私泄
露的隐忧。近日，国家网信办与公安部联
合发布《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为技术使用划定
了红线，尤其针对强制刷脸、过度采集等
乱象提出明确规范。
《办法》强调，采集方需履行告知义

务，明确说明用途与必要性，并取得个人
“自愿、明确、单独”的同意。以小区门禁为
例，此前多地曾出现物业强制要求居民录
入人脸信息，否则无法出入的争议。此次
《办法》明确要求，若存在刷卡、密码等其
他验证方式，不得将人脸识别作为唯一选
项。这既保障了居民的自主选择权，也倒
逼技术应用回归服务本质，而非“一刀切”
强制管理。

技术应用的场景泛化是公众担忧的
核心。《办法》明确划定禁区：宾馆客房、公
共浴室、更衣室等私密空间严禁安装人脸
识别设备。政策对此类行为的禁止，既是
对“技术无孔不入”的纠偏，也重申了公共
空间与私人领域的界限。

技术发展常伴随“效率优先”的惯性
思维，《办法》的出台意味着“安全是前提，
便利是补充”的逻辑。这不仅为技术滥用
套上“缰绳”，更传递出明确的治理信号：
技术的进步必须以尊重人的权利为前提。
（本版有删节）

□谢飞君
《解放日报》4月 1日

“非必要不刷脸”
应成共识

法律究竟该保护抽象的血缘
关系，还是守护真实的生活与尊
严？从上海法院的判例到意定监护
的创新实践，一场关于“老有所依”
的深刻变革正在悄然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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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正式施行

公共场所摄像头须设置显著提示标识
您是否曾在走廊遇到被邻居家摄

像头“凝视”的尴尬？当智能门铃成为
千家万户的“门神”，它们的“眼睛”该
望向哪里？4月 1日，我国首部系统性
规范公共安全视频管理的行政法规正
式施行，《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
管理条例》对公共安全视频系统建设、
使用进行全面规范，明确划定了公共
场所摄像头的安装范围、备案制度及
安装禁区。其中，更是首次为家门口安
装的摄像头、智能可视门锁等设备划
定“行为红线”。

“自家门口装摄像头”为何被写入法律？
在很多人看来，我在自己家门口

装摄像头本就属于个人行为，为什么
会专门写进法律条例？我们先来看看
条例当中是如何规定的。条例明确：在
非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设备设施不
得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

益，不得非法对外提供或者公开传播
涉及公共安全、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
的视频图像信息。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教授
刘为军表示：根据条例规定，公民基于
自身的安全防范需要，在自己家安装
这种图像采集设备是不违规的。但是
我们要注意，安装摄像头，并不仅仅是
对我自己的一个保障，也可能会影响
到其他人的权益。所以如果说你的图
像采集设备会采集到公共场所的信
息，那么对于公共场所信息的使用，必
须遵守条例的规定，不能非法使用，不
能对外提供和非法传播。

可视门铃拍到邻居私人空间，侵权吗？
如果摄像头拍到了邻居的私人空

间，会侵犯邻居的隐私权吗？27岁的小
丽独自居住在湖南长沙某小区的高层
住宅楼。出于独居的自身安全考虑，小

丽在自家的入户门上安装了智能可视
门铃，然而，不久之后却被邻居刘先生
告上了法庭。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一庭庭长张松杰表示：我
有一些不愿被别人知道的行为、信
息、空间，我有保护这些信息不被别
人知晓窥探的权利，这就是隐私权。
对于被告而言，每个公民的生活安
全保障权利也是法定的，也是要有
法律保护的。

原告面对被告的摄像头，他每一
天的行程，出门的时间、日期、所见的
朋友，社交活动，都已经被被告掌握
了，就已经超出了被告的安全保障权
利。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拆除安装在入
户门前的可视门铃。

家门口的摄像头如何安装才合法合规？
《条例》实施后，公共场所的图像

采集设备就必须设置显著的提示标识。
家门口通常不是《条例》规定的公共场
所，那么，个人在家门口安装摄像头时，
怎么装才合法合规呢？个人在家门口安
装摄像头，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安装前，提前沟通：最好征得邻居的
同意或进行善意提醒，避免误会和矛盾。

安装时，注意角度：要精心选择摄
像头安装位置，并调整拍摄角度，可以
通过在摄像头周边安装挡板等方式，确
保拍摄范围只覆盖自家门口必要区域，
避免涉及邻居住宅内部、窗户、仅供邻
居通行的通道等私人空间，同时，尽量
关闭自动追踪、录音等功能。

安装后，严管数据：对摄像头拍摄
存储的视频图像信息，严格保密，防止
信息泄露，不得非法对外提供和公开
传播。

□张赛张天培
央视新闻、《人民日报》4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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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亲情与责任在法庭上狭路相逢，
血缘是否还是监护权的唯一选择？近日，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一纸判决引发思
考———年逾七旬的智力残疾老人老张，
监护权未归亲生女儿，而是判给了照料
他 20余年的妹妹。这一打破“子女优先”
传统逻辑的判决，揭开了老龄化社会监
护权之争的冰山一角：有人假借“孝心”
争夺财产，有人默默付出却被法律忽视，
更有独居老人为求安心将命运托付给毫
无血缘关系的同事……

明明有女儿，监护权却判给了妹妹
已过古稀之年的老张自幼智力残

疾，20 多年来与妹妹一家共同生活，他
的妹妹承担了他几乎所有的日常照料：
从穿衣吃饭到生病陪护，甚至为他购买
人寿保险。而老张的女儿自幼随离异的
母亲生活，与父亲仅在逢年过节短暂见
面，未曾提供经济支持或长期陪伴。

然而，当老张的身体日益衰弱，被评
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后，关于他的
监护权争议也就此爆发。老张女儿以“法
定血缘关系”为由申请成为监护人。她在
法庭上强调：“我是医护人员，具备专业
护理能力，父亲住到我家更利于就医。”
而老张妹妹则提交了一本泛黄的记事
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老张 20多年来
的生活细节：哪日看病、谁送衣物、每月
零花钱数额……甚至包括老张女儿每年
仅有的几次探视记录。庭审中，老张当庭
表达：“女儿家吃饭要拍照，我不喜欢。她
让我穿女婿的旧睡衣，我还是和妹妹一
起生活舒服。”
“血缘不是唯一标准，关键要看谁能

真正承担监护责任。”该案承办法官王露
露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判决书中，法院援
引民法典强调“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

则，综合考虑老张的生活习惯、情感依赖
和个人意愿，最终将监护权交给了妹妹。
这一判决颠覆了传统“子女优先”的监护
逻辑，成为上海法院“以被监护人利益为
核心”审判趋势的缩影。

法律要保护的，不是抽象的关系
“过去很多法官会默认子女是第一

顺位监护人，但现在我们更关注实际生
活联系。”王露露法官翻开案卷，指着老
张妹妹记录的生活台账说：“这本账本详
细到老张女儿哪年哪月带过一箱牛奶，
给了多少钱？相比之下，妹妹的付出有目
共睹。”王露露提到，1998年老张妹妹的
月收入不足 60元，但仍为老张购买了年
交 866元的长达二十年的人寿保险，受
益人为老张。同时，周围的亲朋好友也肯
定了妹妹 20多年的付出与照顾。王露露
强调，法律要保护的，是活生生的人，不
是抽象的关系。

近年来，上海法院在涉老监护案件
中频频突破传统“血缘优先”原则，转而
以“最有利于被监护人”为核心理念。
2024年，嘉定法院审理的一起姐弟争夺
九旬父亲监护权案件颇具代表性。案件

中，弟弟以“长年照料父亲”为由申请监
护权，姐姐则指控弟弟“控制父亲退休
金”。法院引入“监护人履职报告 +法院
指导”复合机制，要求监护人每月提交财
产和医疗支出明细，并制作《成年监护指
示》《监护台账》等文件，确保监护行为透
明可查。最终，法院在判决中明确：“监护
权不应成为财产控制的工具。”
“许多子女争夺监护权，实则是为控

制财产。法院必须穿透表象，选择最有利
于老人的方案。”嘉定法院法官坦言。

老年人监护仍面临深层挑战
尽管司法实践日趋人性化，老年人

监护仍面临深层挑战。上海是全国老龄
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据统计，到
2023年年底，上海“纯老家庭”老年人数
已达 178.3万人，独居老人约 33.4万人，
孤老人数 2.58万人。近年来，上海已发
生多起近亲属试图通过法律手段获得监
护权，进而占有老人财产的案件。这类案
件暴露了监护制度的致命短板：法律赋
予监护人权力，却未同步构建监督“防火
墙”。“监护权一旦交付，就像把老人的命
运装进‘黑匣子’。”普陀公证处主任高剑

虹指出，即便法院判决强调“不得
侵害权益”，但实践中监督往往依
赖亲属举报或偶然发现。

不少案件承办人反映，现行法
律对监护人的财产处置缺乏动态
监管，许多侵占行为直到房产过
户、存款耗尽才被发现。尽管民法
典第三十六条规定，居委会、村委
会或民政部门可申请撤销监护人
资格，但“谁来主动监督”“如何常
态监督”仍无细则。法律给了居委
会责任，但居委会既无调查权，又
无处罚权，导致监督流于形式。即
使发现监护人失职，基层往往束手
无策。当被监护人无法表达意愿
时，监督失去核心依据。

让监护回归“守护”本质
面对监督困境，上海正尝试构

建“制度护栏”。嘉定法院要求监护
人每月提交财产台账、医疗清单，
并由法院指导履职；徐汇区将大额
资金交由公证处保管，防止监护人
挪用；普陀区出台全国首个《居
（村）委参与意定监护事务软法指

引》，首次赋予居委会三项刚性权力：事前审查
权、动态监管权、紧急干预权。

上海市人大代表金缨建议：“需建立民政、
司法、公证等多部门协同平台，像保护未成年
人一样，为老年人织密监护安全网。”

从松江老张案的“利益优先”判决，到意
定监护、提存公证等机制创新，上海正为老龄
化社会探索一条更加人性化的监护之路。这
些实践不仅体现了法律的温度，更揭示了社
会观念的转变———监护权的本质是责任，而
非权力。

然而，法律制度的完善仍需与公众认知同
步。正如上海市人大代表、长寿路街道居委书
记龚顺美所言：“许多老人直到失能才后悔未
提前安排监护。我们需要更多普法宣传，让‘我
的监护我做主’成为社会共识。”

当监护权不再被血缘或利益捆绑，而是真
正以“人”为本，老年人的晚年方能多一份尊严
与保障。这条路或许漫长，但每一步前行，都在
为“老有所依”写下更温暖的注脚。

阴 陈颖婷
《上海法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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